  粤建院﹝2015﹞17号
关于成立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
固定资产报废鉴定小组的通知
各部门：
随着学院的不断发展，学院固定资产的规模、结构、性质发生变化，各部门报废资产随之越来越多，数额逐渐增大。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固定资产管理，严格执行报损、报废处置的规定程序，有效的进行监督、鉴定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《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第五章第二十八条固定资产报废的规定，经研究决定：成立学院固定资产报废鉴定小组，负责学院固定资产报废初步鉴定和审核工作。
一、学院固定资产报废鉴定小组的组成名单  

组  长：王宜奋
副组长：王新强
秘  书：陈丹琦
鉴定专家库名单：（按姓氏笔画顺序）
王 辉  王咸锋 方友村  石永洋  刘 怀  李从容  李 勤   李嘉誉 李 俊  李 斌   朱文剑  朱 叶  陈胜雄  陈文青  陈 淼  陈 斌  张敬将  张木利  欧晓毅  钟 青  肖利才  周 林  阳金保 郑影奇  张若婷  徐 敏  徐小华  武剑平  唐丹丹 黄锦丽  黄俊锋  黄劲云  谢小华 谢 勇  曾粤威  彭 筠  蔡开立  詹秀清  

    二、固定资产报废程序
1.由使用部门根据固定资产实际使用状况提出申请，经本部门资产管理员核定报部门负责人同意后递交总务基建处。
2.数额每批在5万元以下由总务基建处组织审核。
3.5万元以上（含5万元）的由总基建处根据各部门递交的报废申请交由鉴定小组组长，组长从鉴定专家库成员中抽选不少于7人鉴定小组名单，监察审计处从中确定5人名单，并派员参与监督。
 4.鉴定小组对本次报废项目进行鉴定和审核并签署意见。
 5.经学院批准后，由总务基建处统一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。
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
  2015年1月20日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